
汽車租賃租車條款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條款的適用） 

本公司依照本條款，將租賃汽車（以下簡稱為「租賃車輛」）租賃給承租人，承

租人承租該租賃車輛。另外，關於條款中未規定的事項，依照法令或者一般慣例

執行。 

2.本公司在不違反條款的宗旨、法令及一般慣例的範圍內可允許特別約定。其特

別約定優先於條款。 

 

第二章 預約 

 

第二條（預約的申請） 

承租人在承租租賃車輛時，可在同意在條款及本公司規定的價格表等之後，透過

本公司規定的方法預先明示車種等級、承租開始日期時間、承租地點、承租期間、

歸還地點、駕駛人、是否需要兒童座椅等附屬品及其他承租條件（以下簡稱為「承

租條件」），進行預約申請。 

2.本公司在承租人提出預約時，原則上同意在本公司所擁有的租賃車輛的範圍內

預約。此時，承租人除經本公司許可時以外應支付本公司規定的預約申請費。 

 

第三條（預約的變更） 

承租人欲變更第二條第一款的承租條件時，須經本公司同意。 

 

第四條（預約的取消等） 

承租人可透過本公司規定的方法取消預約。 

2.承租人在超過預約的承租開始時間 1 小時以上仍未簽訂租賃車輛的租賃合約

（以下簡稱為「租賃合約」）時，均取消預約。 

2.在第二款的情況，承租人應依照另行規定向本公司支付本公司規定的預約取消

手續費，本公司在其支付預約取消手續費後，向承租人返還已收取的預約申請

費。 

4.因本公司的原因而取消預約或未能簽訂租賃合約時，本公司向承租人返還已收

取的預約申請費。 

5.車禍、被盜、不返還、召回、天災等，非因本公司的原因未能簽訂租賃合約時，

應取消預約。此時，本公司向承租人返還已收取的預約申請費。 

6.在網站上預約時，本公司未能向承租人提供的電子郵箱回預約確認信及未能通

過電話聯繫承租人時，本公司可判斷該預約不成立。 

 

第五條（替代的租賃車輛） 

本公司無法租賃承租人所預約的車種等級的租賃車輛時，可向承租人提議租賃與

預約不同車種等級的租賃車輛（以下簡稱為「替代的租賃車輛」）。 

2.在承租人同意上款的提議時，除車種等級以外，本公司應以預約時相同的承租

條件出租替代的租賃車輛。替代的租賃車輛的租金高於預約的車種等級的租金時，



承租人應支付預約的車種等級的租金。低於預約的車種等級的租金時，承租人應

支付替代的租賃車輛的租金。 

2.承租人拒絕第一項的替代的租賃車輛時，可取消預約。 

4.在上款的情況，因本公司的原因承租人拒絕第一款時，按照第四條第四款的規

定取消預約，本公司向承租人返還已收取的預約申請費。 

5.在第三款的情況，不是因本公司的原因承租人拒絕第一款時，按照第四條第五

款的規定取消預約，本公司向承租人返還已收取的預約申請費。 

 

第六條（免責） 

取消預約，或未能簽訂租賃合約時，本公司及承租人不向對方要求第四條及第五

條規定以外的費用。 

2.承租人因天災等不可抗力的事由未能在租賃期間內歸還租賃車輛時，承租人無

須負擔所產生的損失。 

2.按照第五條第四款的規定，本公司無法出租租賃車輛或替代的租賃車輛時，本

公司無須向承租人負責。 

4.在發生第五條第二及第三款的情形時，本公司應立即聯繫承租人。承租人應立

即聯繫本公司。 

5.因天災等不可抗力的事由本公司無法出租租賃車輛或替代的租賃車輛時，本公

司無須負擔因此而產生的損失。 

 

第七條（預約業務的代理） 

承租人可不向本公司而向受理預約業務的旅遊代理店、合作公司等（以下簡稱為

「代理業者」）申請預約。 

2.在進行上款申請時，承租人應向受理申請的代理業者提出預約的變更或者取

消。 

 

第三章 租車 

 

第八條（租賃合約的簽訂） 

在沒有可出租的租賃車輛時，或承租人或駕駛者符合第九條第一款或第二款時以

外，承租人明示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承租條件，本公司根據條款及價格表等明示

租賃條件後，簽訂租賃合約。 

2.簽訂租賃合約後，承租人根據第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支付租金。 

2.本公司依照監督機關基本通函（備註 1），在租車登記簿（租車單據）及第十四

條第一款所規定的租車證上填寫駕駛人姓名、住址、駕照種類及駕照號碼（備註

2），或者駕駛人提交駕照影本，可在簽訂租賃合約時要求承租人出示承租人指定

的駕駛人（以下簡稱為「駕駛人」）駕照，可要求其提交影本。此時，承租人在

自己是駕駛人時，應出示自己的駕照，並提交其影本，在承租人與駕駛人不是同

一人時，應要求駕駛人出示該駕駛人的駕照，並提交其影本。 

 （備註 1）監督機關的基本通函指國土交通省交通局長通函「汽車租賃有關基

本通函」（自旅第 128號 平成 7年 6月 12日）的 2.（10）及（11）。 

 （備註 2）駕駛證是道路交通法第 92條所規定的駕駛證當中符合道路交通法施

行規則第 19條別記樣式第 14的駕駛證。道路交通法第 107條之 2所規定的國際

駕駛證或外國駕駛證以駕照為準。 



4.本公司在簽訂租賃合約時，有可能要求承租人及駕駛人出示駕照及其他證明身

份的文件，並對出示文件進行複印。 

5.本公司在簽訂租賃合約時，可要求承租人及駕駛人提交手機號碼等聯繫方式。 

6.本公司在簽訂租賃合約時，有可能會要求承租人指定信用卡、現金等支付方

法。 

7.本公司在承租人或者駕駛人不服從上述五款時，可拒絕簽訂租賃合約並取消預

約。另外，關於此時的預約申請費等的處理，適用第四條第五款。 

 

第九條（簽訂租賃合約的拒絕） 

本公司在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有下列各項情形時，不可簽訂租賃合約： 

（1） 沒有駕駛租賃車輛所需的駕照時； 

（2） 被認為帶著酒氣時； 

（2） 被認為呈現毒品、強力膠、安非他命等吸毒症狀時； 

（4） 沒有兒童座椅而讓 6歲以下幼兒同乘時； 

（5） 被認為屬於指定暴力團體、與指定暴力團體相關的團體成員或者相關者及

其他反社會組織時； 

2. 本公司在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有下列各項情形時，本公司可拒絕簽訂租賃合

約： 

（1）預約時的駕駛人與簽訂租賃合約時的駕駛人不同時； 

（2）過去租賃車輛時，滯納租金時； 

（2）過去租賃車輛時有第十七條各項情形時； 

（4）過去租賃車輛時（包括租賃其他租車公司的車輛），有第十八條第六款或第

二十三條第一款情形時； 

（5）過去租賃時，因違反租賃合約或保險條款，未能適用汽車保險時； 

（6）未符合另行明示的條件時； 

（7）與本公司的交易有關，對於本公司的員工及其他相關者實施暴力行為，或

者要求其承擔超出合理範圍的負擔，或者採用暴力性行為或言辭時； 

（8）有違反條款及細則的行為時； 

（9）其他本公司認為不適當的行為時。 

2.上述兩款時，若承租人已申請預約，可取消該預約，本公司返還已收取的預約

申請費。 

 

第十條（租賃合約的成立等） 

租賃合約隨承租人支付租金，本公司向承租人交付租賃車輛而成立。此時，已收

取的預約申請費充當租金的一部分。 

2.上款的交付應在第二條第一款的承租開始日期時間及承租地點進行。 

 

第十一條（租金） 

所謂租金，是指下列各項的合計金額，本公司將在價格表上明示其各自的金額或

者其計算根據。 

（1）基本租金 

（2）免責補償費 

（2）特別裝備費（附屬品等） 

（4）單程租金 



（5）燃油費 

（6）提車費 

（7）其他費用 

2.基本租金是在進行租賃車輛的租賃時本公司向地方運輸局運輸支局長（在兵庫

縣是神戶運輸監理部兵庫陸運部長、在沖繩縣是沖繩綜合事務局陸運事務所長。

以下，第十四條第一款與此相同。）進行申報實施的租金。 

2.本公司在第二條的預約結束後修改租賃租金時，承租人可支付在預約結束時適

用的租金和租賃時的租金中較低一方的租金。 

 

第十二條（承租條件的變更） 

承租人欲在簽訂租賃合約後變更第八條第一款的承租條件時，須經本公司的同

意。 

2.上款的變更妨礙順利的租賃業務，本公司有可能不同意變更。 

 

第十三條（檢查維修及確認） 

本公司應出租經過道路運送車輛法第四十八條「定期檢查維修」規定的檢查和實

施了必要維修的租賃車輛。 

2. 本公司按照道路運送車輛法第四十七條之 2「日常檢查維修」規定進行檢查並

實施必要維修。 

2.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承租租賃車輛時，應根據上兩款和另行規定的檢查表進行

車體外觀及附屬品的檢查，確認租賃車輛無維修不善等，並確認租賃車輛符合承

租條件。 

4.根據上款進行檢查時若發現租賃車輛有維修不善，本公司立即實施必要維修。 

 

5. 作為儿童席，借受人又司機在那個責任適當地安裝，本公司關於儿童席的安

裝全部不承擔責任的東西 

 

第十四條（租車證的交付和攜帶等） 

本公司交付租賃車輛時，應向承租人或者駕駛人交付記載著地方運輸局運輸支局

長規定的內容指定的租車證。 

2.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使用租賃車輛中必須攜帶依據上款領取的租車證。 

2.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租車證丟失時應立即通知本公司。 

4.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應在返還租賃車輛的同時將租車證返還本公司。 

 

第四章 使用 

 

第十五條（承租人的管理責任）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接受租賃車輛的交付之後至返還本公司的期間（以下簡稱為

「使用中」）內，應以本著一個有良知的管理者來使用、保管租賃車輛。 

2.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使用租賃車輛時，應遵守法令、條款、細則、使用說明書

及本公司提示的使用方法來使用租賃車輛。 

 

第十六條（日常檢查維修）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使用租賃車輛，於每天使用前實施道路運送車輛法第四十七



條之 2（日常檢查維修）規定的日常檢查維修。 

 

第十七條（禁止行為）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使用中不得有下列行為： 

（1） 未經本公司同意及道路運送法許可等，將租賃車輛用於汽車運送事業或者

類似的目的； 

（2） 將租賃車輛用於規定的使用目的以外，或者第八條第三款的租車證所記載

的駕駛人及經過本公司同意的人以外的人駕駛； 

（2） 有轉借租賃車輛，用作擔保等侵害本公司權利的行為； 

（4） 偽造或者變更租賃車輛的汽車牌照或者車輛牌照，或者改造或改裝租賃車

輛等變更其原狀的行為； 

（5） 未經本公司同意，將租賃車輛用於各種測試或者比賽，或者用於拖曳或推

動其他車輛； 

（6） 違反法令或者公共道德使用租賃車輛； 

（7） 未經本公司同意，將租賃車輛加入損害保險； 

（8） 未經本公司同意，卸拆租賃車輛裡的導航、音響及其他附屬品或將車載工

具、車載零件等用於該租賃車輛以外； 

（9） 未經本公司同意讓寵物乘坐； 

（10） 將租賃車輛帶出日本國外； 

（11） 其他違反第八條第一款的承租條件或者租賃條件的行為。 

 

第十八條（違法停車）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對租賃車輛違反道路交通法的停車規定時，應在違法停車後

立即前往管轄違法停車區域的警察局自行承擔責任並繳納違法停車的罰金等，及

隨違法停車發生的拖車移動、保管、提車等各項費用（以下簡稱為「違反處理」）。 

2.本公司在接到員警關於租賃車輛違法停車的聯絡時，將與承租人或者駕駛人聯

絡，指示其迅速移動租賃車輛，在租賃車輛的承租期間屆滿時或者本公司指示的

時間內前往管轄警察局接受違反處理，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應遵照執行。另外，本

公司在租賃車輛被員警異動時，有可能根據本公司的判斷親自從警方提回租賃車

輛。 

2.本公司在發出上款的指示之後，將根據本公司的判斷透過交通違反告知書及繳

費通知單、收據等確認違反處理的情況，在未處理時，將在處理之前向承租人或

者駕駛人重複下達上款的指示。另外，在承租人或者駕駛人不服從上款的指示時，

本公司無須任何通知、催告，可解除租賃合約並立即要求返還租賃車輛，承租人

或者駕駛人應在本公司規定的文件（以下簡稱為「承認書」）上簽字承認其違法

停車的事實並前往警察局等接受作為違反者的法律處罰等。 

4.承租人和駕駛人同意，在本公司認為必要時，除提供向員警提交承認書及租車

證等個人資料的資料等必要的協助外，並採取法律措施，向公安委員會提交道路

交通法第五十一條之 4第 6款規定的說明書、承認書及租車證等資料，報告有關

事實。 

5.承租人或駕駛人在返還租賃車輛之前為進行違反處理時，當本公司已負擔承租

人或者駕駛人尋找租賃車輛所需的費用或者車輛的移動、保管、提車等所需的費

用（以下簡稱為「違反停車有關費用」）時，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應在本公司指定

日期以前將下列費用支付給本公司： 



（1）放置違反金相當額 

（2）本公司另行規定的違反停車違約金 

（2）尋找費用及車輛的移動、保管、提車等費用 

6.依照第一款的規定，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應繳納違法停車的罰金時，承租人或者

駕駛人不同意本公司根據第二款提出的違反處理指示，或不同意在根據第三款的

承認書簽字時，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應向本公司支付為充當第五款所規定的防治違

反金雞違反停車違約金本公司另行規定金額的違反停車金（在下款稱「違反停車

金」）。 

7.承租人或者駕駛人依據第五款向本公司支付違反停車金之後，由於已繳納與該

違反停車相關的罰金，或者因被提起公訴而向本公司償還放置違反金時，本公司

在已收取的違反停車有關費用當中返還放置違反金相當額。依據第六款本公司收

取違反停車金時也以此為準。 

 

第五章 返還 

 

第十九條（承租人的返還責任）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承租期間屆滿之前，在規定的返還地點將租賃車輛返還本公

司。 

2.承租人或者駕駛人違反上款規定時，該賠償對本公司的一切損失。 

2.承租人因天災飢其他不可抗力無法在承租期間內返還租賃車輛時，無須負擔所

產生的損失，應立即與本公司聯繫，遵照本公司的指示執行。 

 

第二十條（租賃車輛返還時的確認等） 

除正常使用造成的磨損外，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應在本公司的見證下將租賃車輛按

交付時的狀態返還。 

2.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返還租賃車輛時，應在確認租賃車輛內沒有承租人、駕駛

人或者同乘人遺留的物品後返還，本公司不承擔租賃車輛返還後保管遺留物品的

責任。 

 

第二十一條（承租期間變更時的租金）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依第十二條第一款變更承租期間時，應支付與變更後的承租期

間對應的租金。 

2.承租人未經第十二條規定的本公司的同意而在超過承租期間之後返還時，應支

付上款租金加計與超時相對應得超過費用一倍的違約金。 

 

第二十二條（租賃車輛的返還地點等）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變更在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返還地點時，應負擔返還地點變

更而需要支出的回送用的費用。 

承租人未經第十二條規定的本公司的同意將租賃車輛返還至規定返還地點以外

的地點時，應支付以下規定的返還地點變更違約金。 

返還地點變更違約金＝因返還地點變更而需要支出的回送費用×150% 

 

第二十三條（未返還租賃車輛時的措施）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承租期間屆滿，仍不聽從本公司的返還要求，未將租賃車輛返



還至規定的返還地點時，或因承租人下落不明等被認為逾期不還時，本公司行使

刑事起訴等法律程序。 

2.在出現上款情形時，本公司實施必要的措施，向承租人或者駕駛人的家人、親

屬及單位施行調查，並利用車輛定位資訊系統來確認租賃車輛位置。 

2.在出現第一款情形時，承租人或者駕駛人依據第二十八條的規定應向本公司支

付所產生的損失及本公司回收租賃車輛及尋找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所需的費用。 

 

第六章 故障、事故、被盜時的措施 

 

第二十四條（發現故障時的措施）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使用中發現租賃車輛的異常或者故障時，應立即停止駕駛，

與本公司聯絡，並遵照本公司的指示執行。 

2.承租人故意或者因過失造成租賃車輛的異常或者故障時，承租人應負擔回送及

修理租賃車輛所需的費用。租賃車輛須修理時，不管損害的程度和修理期間，承

租人應支付下列規定的費用。 

NOC賠償 

（1） 陸送費用等所需費用的一部分 70,000日圓／一次 

（2） NOC賠償（營業賠償）費的一部分 15,000日圓～25,000日圓／是費用各

車,毎隔季節的第一次的 24小時 

（2） 承租人不能向本公司要求因未能使用租賃車輛而產生的損失。 

 

第二十五條（發生事故時的措施）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使用中發生與租賃車輛有關的事故時，應立即停止駕駛，無

論事故大小，均應採取法令上的措施，並採取下列規定的措施： 

（1） 立即將事故的狀況等報告本公司，遵照本公司的指示執行； 

（2） 依據上項的指示對租賃車輛進行維修時，除本公司同意時外，應在本公司

指定的工廠進行； 

（2） 協助本公司及與本公司簽約的保險公司關於事故的調查，及時提交本公司

及保險公司要求的文件等； 

（4） 在就事故與對方進行調解及其他協議時，應事前取得本公司同意。 

2.除上款之外，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應自行負責進行事故的處理和解決。 

2.本公司應向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就事故的處理提出建議，協助其解決。 

 

第二十六條（被盜時的措施）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使用中發生租賃車輛被盜時及受到其他損害時，應採取下述

措施： 

（1） 立即向就近的員警通報； 

（2） 立即將被害狀況等報告本公司，遵照本公司的指示執行； 

（2） 協助本公司及本公司簽約的保險公司關於被盜、受害的調查，及時提交本

公司及保險公司要求的文件等。 

 

第二十七條（因無法使用而終止租賃合約） 

在承租期間內，當租賃車輛因故障、事故、被盜及其他事由（以下簡稱為「故障

等」）而無法使用時，應終止租賃合約。 



2.在上款的情況下，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應負擔租賃車輛的提車及修理等所需的費

用，本公司不返還已收取的租金。但是故障等是由於第 2款或者第 5款規定的事

由所致時，則不在此限。 

2.故障等係因租賃前已存在的瑕疵所致時，承租人可接受本公司提供的替代的租

賃車輛。另外，關於替代的租賃車輛的提供條件，參照第五條第二款執行。 

4.承租人不接受上款提供的替代的租賃車輛時，本公司全額返還已收取的租金。

另外，本公司無法提供替代的租賃車輛時也同樣辦理。 

5.故障等係因不歸屬承租人、駕駛人及本公司任何一方責任的事由而發生時，本

公司將已收取的租金扣除從租賃起至租賃合約終止時的期間所對應的租金後的

餘額返還承租人。 

6.承租人及駕駛人除本條規定的措施外，亦不可就無法使用租賃車輛而產生的損

失向公司提出本條規定以外的任何要求。 

 

第七章 賠償及補償 

 

第二十八條（賠償及營業補償）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承租人或者駕駛人使用中對第三者或者本公司造成損失時，

應賠償該損失。但是因歸屬本公司色人的事由所致時除外。 

2.在上款所述的本公司的損失中，關於因事故、被盜、應歸屬承租人或者駕駛人

責任的事由所致的故障，因租賃車輛的污損、臭氣等而本公司無法利用該租賃車

輛所致的損失，應根據價格表等的規定，由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支付。 

 

第二十九條（保險及保障）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承擔依據條款及細則的賠償責任時，應根據本公司就租賃車

輛簽訂的損害保險合約賠償下列限度內的保險金或補償金。 

（1） 對人補償每名無上限（不含汽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 

（2） 對物補償每起事故無上限（免責額 10萬日圓） 

（2） 車輛補償每起事故在時價範圍內（免責額 10萬日圓） 

（4） 同乘人補償每名在 2000萬日圓以內 

2.相當於保險條款或者補償制度的免責事由時，不支付第一款規定的保險金或者

補償金。 

2.不理賠保險金的損害及超過依據第一款規定理賠保險金的損害，由承租人或者

駕駛人負擔。 

4.在本公司已支付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應負擔的損害金時，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應立

即向本公司償付本公司的支付額。 

5.第一款所規定的損害保險合約的保險費相當額及本公司規定的補償制度的申

請費相當額包含在租金內。 

 

第八章 租賃合約的解除 

 

第三十條（租賃合約的解除）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在駕駛中或者使用期間違反條款時，或者在發生第九條第一款

各項的情形時，本公司可無須任何通知，催告而解除租賃合約，並要求立即返還

租賃車輛。此時，本公司不向承租人返還已收取的租金。 



 

第三十一條（同意解約） 

承租人即使在承租期間內也可經本公司同意後解除租賃合約。此時，本公司向承

租人返還從已收取的租金中扣除從租賃到返還的期間所對應的租金後的餘額。 

2.承租人在實施上款的解約時，應向本公司支付如下的解約手續費。 

解約手續費＝｛（預定承租期間所對應的基本租金）－（從租賃至返還的期間所

對應的基本租金）｝×50% 

 

第九章 個人資料 

 

第三十二條（個人資料的利用目的） 

因在下列的目的，本公司可取得承租人或者駕駛人的個人資料： 

（1） 簽訂租賃合約時，製作租車證等依照道路運送法第八十條第一款履行車輛

租賃事業者的業務。 

（2） 就舉辦汽車及其他在本公司受理的商品、服務等或者舉辦各種活動與宣傳

等，透過郵寄文宣印刷品、發送電子郵件向承租人或者駕駛人進行介紹。 

（2） 對於承租人或者駕駛人進行本人身份確認及審查。 

（4） 為研究商品開發等或者提高顧客滿意度的措施等，而對於承租人或者駕駛

人實施問卷調查。 

（5） 將個人資料進行統計及分析，製作經加工而無法識別、特定個人之統計數

據。 

2.除第一款各項所規定的目的以外的目的取得承租人或者駕駛人的個人資料時，

本公司事先明示其利用目的。 

 

第三十三條（同意個人資料的登錄及利用） 

在發生下列各項情形時，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同意車輛租賃事業者將承租人或者駕

駛人的姓名、出生日期、駕駛證號碼等個人資料用於簽訂租賃合約時的審查。 

（1） 根據道路交通法第五十一條之 4第 1項本公司須繳納放置違反金時； 

（2）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未支付依據第十八條第五款規定的違反停車有關費用

全額時； 

（2） 被認為依據第二十三條第一款所規定的不返還時。 

 

第十章 其他相關規定 

 

第三十四條（相抵） 

本公司依據條款讓承租人負擔金錢債務時，承租人或者駕駛人隨時可與本公司負

擔的金錢債務相抵消。 

 

第三十五條（消費稅）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應向本公司支付依據條款交易中徵收的消費稅（包括地方消費

稅）。 

 

第三十六條（遲延損害金） 

承租人或者駕駛人及本公司怠於履行依據條款的金錢債務時，應按年利率 14.6%



的比例向對方支付遲延損害金。 

 

第三十七條（細則） 

本公司可在不事先預告的情況下另外制定條款及細則，其細則與本條款同等有

效。 

2.本公司在對條款及細則進行修訂或者另外制定細則時，除在本公司的營業店鋪

公佈外，還將在本公司發行的小冊子、價格表等上刊載。對其進行變更時亦同樣

辦理。 

 

第三十八條（日語句子的優先使用） 

如果日語合同以外的語言合同中的術語或句子有差異，則日語協議將被正式化，

並且將被優先使用。 

 

第三十九條（協議管轄法院） 

就依據本條款的權利及義務產生爭議時，以管轄本公司總部所在地的法院為專屬

協議管轄法院。 

 

附則 

條款自平成 27年 2月 1日起施行。 

 


